
郑客管处〔2011〕10 号

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
及驾驶员服务资格证行政许可办理程序的

通 知

各出租汽车企业：

为了保证我市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及驾驶员服务资格

证行政许可依法实施，维护出租汽车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现将出租汽

车车辆运营证及驾驶员服务资格证的行政许可办理程序印

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附件：1、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服务资格证办

理程序

2、《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行政许可

申请书》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九日

主题词：交通 出租车 行政许可 办理程序 通知
报: 市人民政府法制办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 2011 年 1 月 19 日印发

(共印 70 份)



附件 1

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服务资格证办理

程序
城市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

一、行政许可内容：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许可。

二、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2004]412 号令）第 112 项；

2、《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九

条。

三、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

有数量限制，符合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发展规划和计划所

规定的数量的要求。

四、行政许可的条件：

1、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

2、符合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车型和使用年限；

3、车容整洁，车内卫生、设施完好；

4、车身外侧喷涂统一标准的企业名称、编号；

5、安装统一的营运标志牌；

6、车内设置防劫持装置；

7、在车身或车内明显部位贴挂租价标准、喷涂监督电

话号码；



8、在车顶中央前部设置出租标志灯；

9、车内安装经法定检定机构检定合格的里程计价器和

空车显示标志；

10、车内安装符合要求的通讯设备；

11、车窗不得为有色玻璃或粘贴太阳膜；

12、车内张贴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检测合格标志；

13、客运出租汽车行业要求的其他规定。

五、申请材料：

（一）车辆入户（更新）：

1、《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行政许可申请书》；

2、《郑州市出租汽车更新审批、办理流转表》；

3、计价器安装通知单及车载电台安装通知单；

4、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 1 份，验原件）及安装经营

设备后的车辆照片；

5、购车发票（复印件 1 份）；

6、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复印件 1 份）；

7、机动车使用性质证明；

8、加盖公章的公司代码证复印件。

车辆运营证件署个人名称的，还需提供车主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私有车辆挂靠公司（联队）申请表》、车主与挂

靠单位签订的挂靠管理合同。

（二）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变更：

1、《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行政许可申请书》；



2、原车辆运营证；

3、车辆行驶证（复印件 1 份，验原件）；

4、交易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转让协议原件（后附双方

身份证复印件）或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以及相对

应的《调解书》、《裁定书》、《判决书》或者《公证书》、《仲

裁裁决书》；

5、加盖公章的公司代码证复印件；

6、《私有车辆挂靠公司（联队）申请表》；

7、与挂靠单位签订的挂靠管理合同；

8、如变更车牌号码的，还需提供计价器、电台检测单。

六、申请表格或申请书：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行政许可申请书》。

七、行政许可申请受理机构：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地址：郑州市中原区

文化宫路南 3 号院 1 号楼附 2 号；电话：0371—67189618）。

八、行政许可程序：

1、申请人向出租汽车公司递交办理《城市出租汽车车

辆运营证》的申请→出租汽车公司初审后填写由权利人签名

确认的申请书→向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递交申

办材料→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审查，符合条件的，

核发《城市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

2、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九、行政许可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特殊情况报领导批准后延长 10 个工作日。

十、行政许可证件：《城市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

十一、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取得《城市出租汽车车辆

运营证》，并在证件的有效期内方可进行出租汽车营运。

十二、行政许可收费标准：免费。

城市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核发

一、行政许可内容：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许可。

二、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2004]412 号令）第 112 项；

2、《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三、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

许可。

四、行政许可的条件：

1、男性年龄在六十周岁以下，女性年龄在五十五周岁

以下，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

2、有公安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并有三年以上驾龄，

并安全行车，无重大交通事故责任记录；

3、经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知识培训考核合格；

4、被吊销客运资格的驾驶员，从吊销之日起已经满五

年;

5、有符合规定的客运出租汽车。

五、申请材料：



（一）服务资格证申办：

1、《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行政许可申请书》；

2、《郑州市出租汽车驾驶员岗前培训合格证》；

3、身份证（复印件 1 份，验原件）；

4、驾驶证（复印件 1 份，验原件）；

5、初中以上学历证明（复印件 1 份，验原件）；

6、驾驶员本人近期 1 寸免冠蓝色背景照片 2 张；

7、与所属公司签订的服务管理合同。

（二）服务资格证变更：

1、《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行政许可申请书》；

2、原服务资格证；

3、与所属公司签订的服务管理合同。

六、申请表格或申请书：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行政许可申请书》。

七、行政许可申请受理机构：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地址：郑州市中原区

文化宫路南 3 号院 1 号楼附 2 号；电话：0371-67189618）。

八、行政许可决定机构：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

处。

九、行政许可程序：

1、申请人向出租汽车公司递交办理《城市出租汽车驾

驶员服务资格证》的申请→出租汽车公司初审后填写由权利

人签名确认的申请书→向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



递交申办材料→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审查，符合

条件的，核发《城市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

2、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十、行政许可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特殊情况报领导批准后延长 10 个工作日。

十一、行政许可证件：《城市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资格

证》。

十二、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取得《城市出租汽车驾驶

员服务资格证》，并在证件的有效期内方可进行出租汽车营

运。

十三、行政许可收费标准：免费。



附件 2

行政许可申请书

申

请

人

组

织

申请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代码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地 址

自

然

人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

性 别 联系电话

住 址 邮政编码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申请行政许可事项

申

请

材

料

目

录

申

请

人

签

章

申请人：

年 月 日

公

司

核

实

意

见

（公司签章）

年 月 日

原

公

司

意

见

（公司签章）

年 月 日

审

验

科

意

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